
常州大学石油化工学院化工学科建设 2025年度高质量成果培育办法 

 

为持续推进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建设，鼓励学院教师积极开展原创性基础研

究和实用性应用研究，经学院学术委员会商讨通过，拟对可支撑下一轮化工博士

点申报的高质量成果进行培育。具体办法如下： 

第一条  培育成果类别 

1. 科技奖项 

（1）常州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且我院教师为第一完成人的成果本年度获得

省政府二等奖及以上或有国家科技奖推荐资格的行业学会/协会一等奖及以上的

科技奖项，学院给予 10 万元/项配套经费。常州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且我院教师

为第二完成人获得的上述级别的科技奖项减半资助。 

（2）博士点申报学术骨干候选人申报省部级或有国家科技奖推荐资格的行

业学会/协会科技奖项（三等奖及以上且候选人排名前三）并通过形式审查接受

申报，学院给予 5 万元/项配套经费。对于 2025 年度成功获批的科技奖项再给予

5 万元/项配套经费。候选人需满足条件：①教授职称；②近四年主持在研项目≥

3 项，其中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或同等及以上级别项目 1 项；③近四年在学

科领域重要期刊上发表过高质量论文；④未获得过省部级或有国家科技奖推荐资

格的行业学会/协会科技奖项（三等奖及以上且排名前三）。本项资助若一位候

选人申报多项，则按一项配套经费资助。根据博士点申报需求对培育奖项进行遴

选，原则上资助不超过 5 项。 

2. 高质量论文 

我院或相关科研平台为第一完成单位且我院教师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

AIChE Journal 期刊上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不含综述）。学院给予 10 万/篇的科

研配套资助。 

第二条  配套经费主要用于设备维修费、实验材料费、测试费、差旅费、知识产

权费等。 

第三条  相关科研平台包括：生物质高效炼制及高质化利用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

究中心、江苏省绿色催化材料与技术重点实验室、高端化学品先进制造省高校重

点实验室、江苏省先进催化与绿色制造协同创新中心、江苏省可生物降解材料工



程研究中心、江苏省生物质资源高质化利用高价值专利培育示范中心、石油和化

工行业药用化学品中间体有机催化重点实验室、石油和化工行业功能纳微结构材

料工程实验室、江苏省“十四五”高校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

等。学院新立项的省部级平台参照执行。 

第四条  以上培育成果时间截止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其中科技奖项以证书落款

时间为准。 

第五条  本办法不与《常州大学石油化工学院科研成果认定及配套资助管理条例

（修订）》重复资助。科技奖项（1）和（2）不重复申报。 

第六条  本办法由学院办公室负责解释。 

 

 

 

 

石油化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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